
(七)造林资金支付凭证、其他财务资料等文字和图像资料.

第三十三条　建档单位应按照有关要求对归档文件材料进行加工、

整理.归档文件要字迹工整、图样清晰、签字手续完备,图片、照片等

要配以文字说明.

第八章　附　则

第三十四条　本规定由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.

第三十五条　本规定引用的相关文件、技术规程,按照最新版

执行.

第三十六条　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«吉林省营造林工程管理

规定 (试行)»(吉林生﹝２０２１﹞５９０号)废止.

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一流学科引领

攻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吉教高 〔２０２４〕４号

各普通本科高校:

现将 «吉林省一流学科引领攻坚工程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

吉林省教育厅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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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一流学科引领攻坚工程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«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‹深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调

整优化改革 服务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创新实施方案 (２０２３－２０２７年)›

的通知»(吉教联 〔２０２３〕７８号)要求,推进实施一流学科引领攻坚工

程,特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建设思路

支持省内本科高校以省级特色高水平学科为标杆,以区域经济社会

发展、新质生产力培育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为导向,推进学科建设的省域

内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,探索完善学科建设的校际交流合作机制,畅通

区域内教育、科研、人才的良性循环,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科研教学成

果,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,推动更多学科争创国内一流学科或整体实

力进入国内领先水平,带动我省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

实现整体提升.

二、建设要点

１共同组建一批一流学科校际联合体.根据全省高等教育战略布

局,坚持高校自荐和省级统筹相结合的方式,组建一批一流学科校际联

合体,并明确联合体作为学术性、非正式、自愿结合的学科校际共建平

台的功能定位.指导相关高校充分发挥一流学科校际联合体在推动学科

校际共建中的桥梁纽带作用、示范引领作用,促进相关高校在学术研究

与应用、教学改革与实践、国际合作与交流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新兴

交叉学科点培育等方面大胆探索,积极作为,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流学

科校际联合体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发展内涵.
—１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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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共同搭建一批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.鼓励学科共建高校加强科

研创新平台的共建共享,联合申建国家级、省级科研创新平台.支持学

科共建高校定期组织学术讨论、经验交流、前沿论坛等活动,为相关学

科科研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.支持学科共建高校通过平台共建、人才

互聘、项目合作等方式加强与省内外科研院所、创新型企业科研合作,

多渠道拓展科研创新资源.积极推动学科共建高校将科研平台创新资源

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、新质生产力培育资源和社会服务资源.

３共同打造一批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.学科共建高校应合作引进、

用好教学名师,通过打造开放课堂或开展教师互派,支持相关专业教学

名师跨校授课,带动共建高校教师协同提升课堂教学水平.学科共建高

校应加强校际间教学研讨交流,开展数字化背景下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

设暨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,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,合作申报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专项课题.学科共建高校应合作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建设,联合

开展教师教学技能培训,协同提升教师教学发展服务水平.学科共建高

校应合作加强科研人才引育,借助一流学科的资源和声誉引进及培育高

层次科研人才,共同搭建层次合理的科研梯队,共同提升相关学科整体

科研水平.支持学科共建高校共建科研创新团队,联合申报或承接国家

级和省 (部)级重点科研项目,共同进行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.

４共同凝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.抓好本科阶段课程、教材、

师资、基地、实践项目建设,联合打造一批高质量学科竞赛、创新竞赛

项目,着力提升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,不断提升本科人才培养

质量;加强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衔接,合作开展学术夏令营等

优质生源选拔活动,依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、拔尖人才培养创

新班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项目,畅通拔尖学生的本硕博贯通式选拔

—２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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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;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,发挥大校、大所、大企在科研创新与

转化方面的优势,推进省内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共建共享,并加强科研领

域国际、国内交流与合作,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、科研项

目支持.

５共同建设一批特色高水平专业群.紧密对接我省 “一主六双”

高质量发展战略和 “４６４”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对人才的需求,共同推

进本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,加快急需紧缺、新兴交叉专业设置,加快组

建一批生源吸引力大、学生就业前景好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、教育教学

质量高的特色高水平专业集群,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

展的贡献力.推进相关专业合作深化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,围绕核心课

程、核心教材、核心师资、核心实践项目、教学实验室等专业内涵建设

要素,引进一批 “双师双能型”高水平教师,打造一批产融融合示范课

程,建设一批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基地、实践教学项目,及时将行业领

域新观点、新技术、新方法融入课堂和实践教学中.

６共同开展研究生培养合作.支持相关高校以学科共建为契机,

试点建设一批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站 (基地),双方共同制订研究生培

养方案,统一研究生学业评价标准及毕业要求.鼓励有关高校自主开展

研究生生源互推、研究生课程互选与学分互认等研究生培养合作.鼓励

拥有博士 (硕士)学位授予权的特色高水平学科通过兼职导师聘任等方

式支持合作高校相应学科点优秀教师获得研究生联合招录、培养资格.

三、支持措施

１项目支持.在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培育、教学科研高层次人

才引进、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、科学研究项目申报、科研平台建设、一

流课程和重点教材建设、教学实践基地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

—３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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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对学科校校共建成效突出的高校给予重点

支持.

２政策支持.对学科校校共建方面的成果开展年度考核评价,并

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争取、分配高等教育相关资金的重要因素,引导相

关高校重视学科建设的校际交流合作.支持有关高校通过优化教师工作

量计算、保障教师合法取酬等举措,引导本校教师积极参与一流学科引

领攻坚工程建设.

四、建设要求

１坚持高校主体.支持有关高校自愿参与各一流学科校际联合体

等学科共建平台的组建,积极主动在科研平台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、校

企合作育人等多方面联合开展探索尝试,结合实际丰富扩展校际间学科

共建内涵,并推动学科共建平台与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协作体等政产学研

用合作平台协调联动,推动学校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.

２坚持服务导向.支持有关高校以省域内学科校校共建为抓手,

合作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,合作开展校企间协同育人、协同科

研攻关与成果转化,以我省 “一主六双”高质量发展战略和 “４６４”新

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对人才、科技的需求为导向,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

养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,积极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.

３坚持开放合作.支持有关高校以一流学科校际联合体等省域内

学科共建平台为抓手,加强优质学科资源的共建共享,在交流合作中寻

求差异发展、特色发展,锻造自身优势特色,并支持省域内学科校校共

建平台积极融入全国性、国际性的学科建设交流合作体系,推进学科建

设的国内、国际交流合作.

—４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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